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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以下简称“《15号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15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

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柏龙”

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及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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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泰

集团 
指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柏堡龙、
ST柏龙 

指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国资委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中泰集团与陈伟雄、陈娜娜及上市公司于2022年6月12日
签署《解除协议》，陈伟雄、陈娜娜恢复行使其持有上市

公司156,016,841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9.00%）

的表决权。 

《表决权委托协议》 指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委托协议》 

《合作协议》 指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 

《解除协议》 指 
《关于<关于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关于广
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 

《承诺函》 指 

上市公司及陈伟雄、陈娜娜就《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

托协议》以及各方达成的涉及本次合作事项的任何其它书

面及口头的协议或文件履行过程存在的相关事实及承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 

本报告书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

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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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具体到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王洪欣 男 董事长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边德运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齐国庆 男 董事、工会主席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余小南 女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李良甫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帕尔哈提•买
买提依明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万峰 男 职工董事、总审计师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梁斌 女 副总经理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肖军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公司名称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 1 号 1503 室 

法定代表人 王洪欣 

注册资本 203,602.957384 万元 

经营期限 2012-07-06 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5991597627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对化工产业、纺织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

业投资，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新能源技术开发
和推广服务；电力设备及器材的销售、租赁；新能源行业投资；电能

服务；输变电工程；农业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及食品的加工、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 91.06%股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持有 8.94%股权 

通讯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阳澄湖路 39号中泰科技楼 

联系电话 0991-8758135 

传真 0991-875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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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春华 女 财务总监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赵永禄 男 职工监事、总工程师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刘红梅 女 职工监事、总经济师 中国 新疆乌鲁木齐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

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

名称 

证券代

码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1 中泰化学 002092 257,573.95 

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钠及盐酸、氢氧化钠
(烧碱)、液氯、盐酸、次氯酸盐、次氯酸

钠的生产、销售，1,1-二氯乙烷、碳化

钙、煤焦油、硫磺、硫化钠、硝酸、氨、
过氧化氢、硝酸钠、高锰酸钾、醋酸酐、

三氯甲烷、乙醚、哌啶、甲苯、丙酮、甲

基乙基酮、苯乙烯、乙烯、乙炔、氢、正

己烷、液化石油气、石油原油、汽油、粗
苯、甲醇、苯酚、丙烷、氧（压缩的或液

化的）、氮（压缩的或液化的）、二氧化

碳（压缩的或液化的）、氦（压缩的或液
化的）、氖（压缩的或液化的）、异辛

烷、石脑油、1,2-二甲苯、1,3-二甲苯、

1,4-二甲苯、二异丙胺、乙醇（无水）、
乙醇溶液（按体积含乙醇大于24%）、正

丁醇、洗油、柴油（闭环闪点≤60℃）、

水合肼（含肼≤64%）、甲醛溶液、煤焦

沥青、蒽油、三氯乙烯、酚油、漂白粉、
氢氧化钾、亚硫酸钠、甲醇钠的销售； 聚

氯乙烯树脂、纳米ＰＶＣ、食品容器、包

装材料用聚氯乙烯树脂生产销售；塑料制
品的生产和销售；化工产品、机电产品、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仓储服务；

金属制品的防腐和低压液化瓶的检验；一
般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货运代理；

煤炭及制品的销售；房屋租赁；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化纤浆粕制造；人造纤维、
棉纺纱、化纤布、非织造布的生产与销

售；商务信息技术咨询及服务；矿产品、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钢材、

汽车、汽车配件、食品、烟草制品、酒、
农产品、化肥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国际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机械设备租

赁；棉花的收购、销售；工业盐的销售；
消毒剂的销售。硫酸的销售。 

23.06% 

注*：持股比例为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之和。 



 6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鉴于上市公司从2021年11月2日签署《合作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至今，

因控股股东陈伟雄、陈娜娜自身原因，始终未履行《合作协议》《表决权委托

协议》的相关约定，未配合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改选，中泰集团无

法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无法有效化解上市公司的债务风险，推进上市公

司纾困方案的实施。陈伟雄、陈娜娜违约并向中泰集团提议解除《合作协议》

及《表决权委托协议》。 

经各方就表决权委托关系的解除协商一致，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陈伟雄、陈

娜娜协商签订《解除协议》，终止陈伟雄、陈娜娜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表决权

委托，陈伟雄、陈娜娜恢复行使其持有上市公司156,016,841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股份总数的29.00%）的表决权，本次权益变动系《表决权委托协议》和《合

作协议》解除导致的权益变动。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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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柏堡龙 29.00%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及

提名和提案权等，拥有柏堡龙单一最高比例表决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委托持有或以其他

任何方式持有柏堡龙的股份或其表决权。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东名称 
拥有表决权股数

（股） 

拥有表决权比

例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中泰集团 156,016,841 29.00% 0 0.00% 

陈伟雄、陈娜娜 49,084,172 9.12% 205,101,013 38.12% 

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主要协议《关于<关于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协议><关于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的主要内

容 

陈伟雄、陈娜娜、上市公司与中泰集团于2022年6月12日签署的《解除协议》，

《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各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因自身原因，始终未履行《合作协

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相关约定，乙方违约并向甲方提议解除《合作协议》

及《表决权委托协议》。 

2、各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未违反《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

托协议》之任何约定。 

3、各方确认，自《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协议签

署之日，因乙方未履行《合作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相关约定，甲方未能

实际参与柏堡龙经营；自《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本协

议签署之日期间内，如存在因柏堡龙相关事项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由乙方及丙

方自行承担；为协助化解丙方退市风险，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甲方同意协助乙

方及丙方解除《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 

4、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此前各方达成的涉及本次合作事项的任何其它书

面及口头的协议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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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合称“相关交易文件”）。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相关交易文件不再继续履行，

甲方因相关交易文件取得的表决权恢复至乙方行使。 

5、各方同意互相配合，完成上述协议解除后的全部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为满

足监管部门审批、登记、备案所需报送文件之要求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

司章程等要求出具或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 

6、各方均应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共同履行相关的

信息披露义务。 

7、乙方及丙方承诺，如因签署本协议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导致甲方承担任何责任或产生任何损失的，乙方及丙方应向甲方承担连带全额赔

偿责任。 

8、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披露之日起生效。 

9、各方同意，甲方协助乙方及丙方解除《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

后，甲方保留对乙方及丙方追究赔偿责任的权利。 

10、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

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至丙方上市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三、上市公司及陈伟雄、陈娜娜致中泰集团《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及陈伟雄、陈娜娜就《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以及各方达

成的涉及本次合作事项的任何其它书面及口头的协议或文件履行过程存在的相关事

实及承诺如下： 

（一）相关事实 

1、2021年11月9日中泰集团派驻的柏堡龙的工作专班赴柏堡龙开展工作，从

党建、上市公司规范、债务风险化解、业务发展等方面对柏堡龙深入调研，为柏

堡龙纾困计划进行了前期准备工作。 

2、中泰集团考虑到控股股东持有柏堡龙31.43%股份已质押给国信证券且已

全部违约，为了维持表决权委托期间柏堡龙控制权的稳定性，中泰集团与国信证

券充分沟通后于2021年11月11日致国信证券《沟通函》（新中泰函〔2021〕54号）

商请其在表决权委托期间不对控股股东持有且已质押给国信证券的股票进行强制

平仓或其他司法处置，国信证券于2021年11月16日致中泰集团《回复函》（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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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2021〕22号）表示同意，支持柏堡龙表决权委托期间控股股东股权及表决权

委托稳定。 

3、根据纾困柏堡龙的总体部署及《合作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关约

定，2022年12月8日，中泰集团向柏堡龙致《告知函》，书面告知控股股东及柏堡

龙应在《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召开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合作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柏堡龙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

调整事项）。并于2022年1月21日再次向柏堡龙致《回复函》（新中泰函〔2022〕

1号），告知控股股东及柏堡龙因其未能及时改组柏堡龙董事会、监事会，已造成

纾困柏堡龙工作受阻，须按相关约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本次合

作柏堡龙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调整事项。 

4、鉴于2022年1月27日柏堡龙向中泰集团发来《告知函》以及2022年2月16日

控股股东及柏堡龙向中泰集团出具《解除<合作协议>告知函》以及《律师函》，

告知单方面解除对中泰集团的表决权委托，中泰集团于2022年3月7日，向控股股

东及柏堡龙出具《关于陈伟雄、陈娜娜及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撤销表决权委

托<告知函><律师函>的回复函》，告知控股股东及柏堡龙单方解除上述表决权委

托涉及违约。 

5、柏堡龙及控股股东于2022年4月19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2022〕18号）及《市场禁入决定书》（〔2022〕6号），导致柏堡龙

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中泰集团于2022年5月7日向柏堡龙致《

告知函》（新中泰函〔2022〕3号），书面要求柏堡龙立即开始补选董事、监事的

工作，并聘任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6、柏堡龙及控股股东于2022年5月11日向中泰集团出具《关于控股股东撤销

表决权委托相关事项的意见征询函》，再次告知单方解除对中泰集团的表决权委

托。中泰集团于2022年5月17日向柏堡龙出具《回复函》（新中泰函〔2022〕4号）

以及《关于自行召集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函》（新中泰函〔

2022〕5号），告知单方解除中泰集团并不认可，并通知柏堡龙中泰集团计划于

2022年6月6日自行召集和主持柏堡龙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附增补3名董

事，1名监事的股东大会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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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2年5月18日，控股股东及柏堡龙出具《回复函》，中泰集团自行召集

和主持柏堡龙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侵权，理由为控股股东已单方撤销表

决权委托。 

（二）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承诺 

1、《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自协议签署之日起30日内，控

股股东及/或柏堡龙应按中泰集团要求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关于本次合作的有关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柏堡龙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等事项），并及时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本次合作的有关事项。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控股

股东因自身原因及上市公司现状，始终未履行前述协议关于“柏堡龙董事会、监事

会及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等事项”的相关约定，故控股股东单方面违约并向中泰集团

提议解除《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 

2、自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谋划与中泰集团开展合作相关事宜之日（即2021年

1月21日）起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违反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如实且充分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

存在利用与中泰集团开展合作事项操纵股价或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等）。  

3、如因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自谋划与中泰集团开展合作相关事宜之日（即

2021年1月21日）起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存在违反任何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情形，导致中泰集团承担任何责任或产生任何损失的，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

应向中泰集团承担全额连带赔偿责任。 

4、如因《合作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以及各方达成的涉及本次合作事

项的任何其它书面及口头的协议或文件解除存在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情形，导致中泰集团承担任何责任或产生任何损失的，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应向

中泰集团承担全额连带赔偿责任。 

5、为确保柏堡龙平稳发展，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若

证券监管及服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广东监管局

及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等）对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解除表决权委托事宜有明

确监管要求或意见，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应无条件同意按监管要求或意见执行。 



 11 

6、本承诺函至中泰集团与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签署的《关于<关于广东柏堡

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关于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之

解除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新疆国资委变更为陈伟雄、陈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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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前6个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

交易系统买卖ST柏龙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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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

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

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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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王洪欣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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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文本及其他相关文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与陈伟雄、陈娜娜及上市公司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签

署的相关协议和承诺函。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供投资者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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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
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 

股票简称 ST柏龙 股票代码 002776.SZ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新疆乌鲁木齐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表决权委托解除）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表决权 

持股数量：156,016,841股 

持股比例：29.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表决权 

变动数量：减少156,016,841股 

变动比例：减少29.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12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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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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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

签字盖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王洪欣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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